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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住房公积金 2025 年年度报告

根据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住房城乡建设部、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健全住房公积金信息披露制度的

通知》（建金〔2015〕26 号）规定，现将湖北省住房公积金

2025 年年度报告汇总公布如下：

一、机构概况

（一）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全省共设 17 个市、州、直管

市、神农架林区住房公积金中心，其中仙桃市、天门市与该市

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合署办公。从业人员 2057 人，其中在编

1398 人、非在编 659 人。

（二）住房公积金监管机构。湖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湖北省财政厅和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负责对本省住房公积

金管理运行情况进行监督。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设立住房公积

金监管处，负责辖区住房公积金日常监管工作。

二、业务运行情况

（一）缴存。2025 年，新开户单位 19980 家，净增单位

6926 家；新开户人数 66.38 万人，净增人数 12.01 万人；实缴

单位 151201 家，实缴人数 610.29 万人，缴存额 1350.60 亿

元，分别同比增长 4.80%、2.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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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情况

地区
实缴单位

（万个）

实缴人数

（万人）

缴存额

（亿元）

湖北省 15.12 610.29 1,350.60

武汉市 8.27 292.26 686.47

襄阳市 0.77 37.61 83.77

宜昌市 1.30 56.41 118.37

黄石市 0.53 24.35 49.21

十堰市 0.53 24.57 56.05

荆州市 0.60 28.79 60.21

荆门市 0.42 21.62 37.48

鄂州市 0.25 10.47 16.50

孝感市 0.47 23.94 46.77

黄冈市 0.57 25.70 57.04

咸宁市 0.36 17.78 36.21

随州市 0.26 10.50 19.73

恩施州 0.46 18.38 43.69

仙桃市 0.10 5.66 10.24

天门市 0.10 4.09 8.71

潜江市 0.11 7.23 17.78

神农架 0.03 0.92 2.37

（二）提取。2025 年，256.13 万名缴存人提取住房公积

金；提取额 992.31 亿元，同比增长 0.14%；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 73.47%，比上年减少 2.7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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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况

地区
提取额

（亿元）

提取率

（%）

住房消费类提取

额（亿元）

非住房消费类提取

额（亿元）

湖北省 992.31 73.47 725.59 266.73

武汉市 503.67 73.37 391.17 112.50

襄阳市 59.76 71.34 39.14 20.62

宜昌市 86.04 72.68 65.97 20.07

黄石市 37.92 77.06 24.85 13.06

十堰市 42.73 76.23 23.95 18.78

荆州市 45.30 75.24 31.85 13.45

荆门市 24.94 66.54 15.94 9.00

鄂州市 11.18 67.77 7.18 4.01

孝感市 40.62 86.85 31.03 9.59

黄冈市 42.14 73.88 29.57 12.57

咸宁市 25.78 71.21 14.25 11.53

随州市 12.48 63.25 8.42 4.06

恩施州 32.73 74.91 24.88 7.85

仙桃市 6.57 64.15 4.60 1.97

天门市 6.04 69.28 3.66 2.38

潜江市 12.96 72.89 8.16 4.79

神农架 1.46 61.43 0.96 0.50

（三）贷款。

1.个人住房贷款。2025 年，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9.77 万笔

593.12 亿元，回收个人住房贷款 520.33 亿元。

2025 年末，贷款余额 3560.2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09%。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占缴存余额的 74.37%，比上年末减

少 4.37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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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支持缴存人购建房 1169.13 万平方米。年末个人

住房贷款市场占有率（含公转商贴息贷款）为 23.86%，比上年

末增加 0.28 个百分点。

2.异地贷款。2025 年，发放异地贷款 8264 笔 44.00 亿

元。2025 年末，发放异地贷款总额 311.31 亿元，异地贷款余

额 190.52 亿元。

表 3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情况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

率（%）

湖北省 9.77 593.12 3,560.22 74.37

武汉市 4.86 385.60 2,163.84 91.11

襄阳市 0.63 31.18 200.50 68.41

宜昌市 0.91 47.01 262.58 73.00

黄石市 0.32 14.24 118.74 71.78

十堰市 0.38 15.36 112.46 42.86

荆州市 0.39 15.11 111.65 55.60

荆门市 0.37 12.32 88.99 53.36

鄂州市 0.14 5.10 40.12 62.15

孝感市 0.31 11.60 75.47 48.12

黄冈市 0.40 15.59 120.81 51.25

咸宁市 0.40 13.09 72.13 56.23

随州市 0.13 4.40 39.50 52.68

恩施州 0.35 14.99 91.75 60.02

仙桃市 0.05 1.95 16.84 44.96

地区
放贷笔数

（万笔）

贷款发放额

（亿元）

贷款余额

（亿元）

个人住房贷款

率（%）

天门市 0.06 2.53 16.54 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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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江市 0.06 2.62 25.44 35.94

神农架 0.01 0.44 2.86 28.14

三、主要财务数据

（一）业务收入。2025 年，业务收入 128.12 亿元，同比

下降 3.61%。其中，存款利息 25.01 亿元，委托贷款利息

102.54 亿元，其他 0.56 亿元。

（二）业务支出。2025 年，业务支出 70.75 亿元，同比增

长 3.19%。其中，支付缴存人住房公积金利息 66.25 亿元，归

集手续费 1.33 亿元，委托贷款手续费 2.72 亿元，其他 0.45 亿

元。

（三）增值收益。2025 年，增值收益 57.36 亿元，同比下

降 10.88%。

（四）增值收益分配。2025 年，提取贷款风险准备金 6.52

亿元，提取管理费用 7.72 亿元，提取城市公共租赁住房（廉租

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43.12 亿元。

2025 年，上缴财政管理费用 8.16 亿元，上缴财政城市公

共租赁住房（廉租住房）建设补充资金 48.73 亿元。

表 4 2025年分城市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及分配情况

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亿

元）

提取管理

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

房（廉租

房）建设

补充资金

（亿元）

湖北省 128.12 70.75 57.36 6.52 7.72 4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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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业务收入

（亿元）

业务支出

（亿元）

增值收益

（亿元）

提取贷款

风险准备

金（亿

元）

提取管理

费用

（亿元）

提取公租

房（廉租

房）建设

补充资金

（亿元）

武汉市 65.78 34.41 31.37 5.78 0.95 24.64

襄阳市 7.61 4.60 3.01 0.00 0.43 2.58

宜昌市 9.57 5.64 3.93 0.12 0.74 3.06

黄石市 4.28 1.93 2.35 0.00 0.27 2.08

十堰市 6.32 4.03 2.29 0.00 0.40 1.88

荆州市 5.12 3.01 2.11 -0.02 0.37 1.76

荆门市 4.55 2.46 2.09 0.00 0.47 1.62

鄂州市 1.78 1.00 0.78 0.47 0.08 0.23

孝感市 4.34 2.31 2.03 0.00 0.40 1.62

黄冈市 6.08 3.74 2.34 0.07 1.93 0.34

咸宁市 3.34 2.05 1.29 0.00 0.69 0.60

随州市 1.82 1.07 0.75 0.00 0.17 0.58

恩施州 3.98 2.28 1.69 0.00 0.27 1.42

仙桃市 1.02 0.55 0.47 0.10 0.14 0.23

天门市 0.72 0.48 0.25 0.00 0.11 0.13

潜江市 1.60 1.04 0.56 -0.01 0.25 0.32

神农架 0.23 0.17 0.06 0.01 0.04 0.01

（五）管理费用支出。2025 年，管理费用支出 5.96 亿

元，同比下降 2.45%。其中，人员经费 3.47 亿元，公用经费

0.48 亿元，专项经费 2.01 亿元。

四、资产风险状况

（一）个人住房贷款。2025 年末，个人住房贷款不良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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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额 2.98 亿元，不良率 0.08%。2025 年，未使用个人贷款风险

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二）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贷款。2025 年

末，无逾期项目贷款，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余额 820 万元。

2025 年，使用项目贷款风险准备金核销呆坏账 0 元。

五、社会经济效益

（一）缴存业务。缴存人中，企业单位占 63.55%，非企业

单位占 34.06%，灵活就业人员占 2.39%，新开户缴存人中，企

业单位占 64.83%，非企业单位占 17.28%，灵活就业人员占

17.89%。

（二）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中，购买、建造、翻建、大修

自住住房占 12.75%，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 50.58%，租赁住房占

7.65%，老旧小区改造提取占 1.69%；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8.80%，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

3.82%，出境定居占 0.09%，其他占 4.62%。

（三）贷款业务。发放贷款笔数中，购买新建住房占

62.37 %（其中购买保障性住房占 0.22%），购买二手房占

34.45%，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 0.07%，其他占 3.11%。

发放贷款笔数中，单缴存职工申请贷款占 46.21%，双缴存

人申请贷款占 52.47%，三人及以上缴存人共同申请贷款占

1.32%。

借款人中，30 岁（含）以下占 32.44%，30 岁-40 岁（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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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 48.46%，40 岁-50 岁（含）占 15.14%，50 岁以上占 3.96%；

购买首套住房申请贷款占 90.36%，购买二套及以上申请贷款占

9.64%。

（四）住房贡献率。2025 年，个人住房贷款发放额、公转

商贴息贷款发放额、项目贷款发放额、住房消费提取额的总和

与当年缴存额的比率为 98.38%，比上年减少 5.38 个百分点。

六、其他重要事项

（一）住房公积金政策调整情况。优化政策供给，第一时

间全面下调贷款利率，出台省“5 条”新政，在提额度、延期

限、扩范围、直付首付、“既提又贷”“代际互助”等方面，落

实提振住房消费和支持多孩家庭政策。聚焦存量提质增效，支

持城中村改造和危旧房更新提取公积金，允许缴存人“代际互

助”提取用于加装更换电梯、危旧改、适老化、适儿化改造

等。灵缴试点全域推进，以武汉、宜昌国家试点为示范，引领

带动全省推进，纳入全省优化营商环境领域重点改革事项。截

至 12 月底，全省新增灵缴开户 16.48 万人，为灵活就业人员发

放购房贷款 21.97 亿元，试点经验被央视及《人民日报》《湖北

日报》等中省媒体集中关注报道。

（二）开展监督检查情况。健全资金运行监测预警机制，

每月跟踪并更新大额资金存储工作台账，实时掌握资金流向与

使用效率。指导城市中心强化个贷逾期动态监控，完善预售商

品房抵押“期转现”工作，及时化解逾期风险。严格落实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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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积金政策审查备案机制，审查政策 32 次、203 条。强化重点

业务审计稽核，对全省大额提取业务按照 5%开展抽检，发现并

整改问题 20 余项。住房公积金中心受委托管理新建商品房预售

资金、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改革持续深化，首批 3 个试点城市率

先完成资金移交，实现“三金”数据融合与全过程监管，形成

各具特色的改革实践模式，第二批试点城市正在加速推进，将

尽快完成系统对接和资金划转。

（三）服务改进情况。推动银行全委办服务“旗舰店”向

县（市）延伸，把银行网点、“旗舰店”建设成公积金业务办

理、政策宣传的新阵地，截至 12 月底，累计运行 249 家，受理

各类业务超 81.92 万笔。将“依法缴存住房公积金”作为必要

条款纳入劳动合同示范文本，率先在全国实现城市全覆盖。强

化“府院联动”，与省法院执行局研究《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公

积金联动机制建设的实施细则》，完善法治保障。持续开展政策

“进单位、进企业、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楼盘”活

动，在招聘会、住博会等活动开设公积金专区，累计开展宣传

活动 500 余场次，覆盖企业超万家。聚焦数据治理，全覆盖开

展公积金年度体检评估和数字化发展现场服务指导，全省数据

质量显著提升。

（四）信息化建设情况。全面推广“跨省通办”“全程网

办”，探索全国范围内“偿还异地公积金贷款本息提取”，实现

高频公积金业务网办率 95%以上。创新“异地购房缴存地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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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政策、放宽异地“商转公”贷款，实现都市圈购房贷款同

城化待遇。持续加强与银行、开发企业、不动产登记部门协

同，在更大范围开展“高效办成一件事”。指导 5 个贷款“不见

面”办理试点城市中心进一步完善贷款“云面签”系统，实现

贷款审批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办理，审批时间由 7 个工作日

压缩至 4 小时，大幅提升贷款办理效率。

（五）住房公积金机构及从业人员所获荣誉情况。

2025 年全省共计获得 9 个青年文明号，其中省部级 3 个、

地市级 6 个；获得 1 个国家级文明单位、2 个地市级文明单位

（行业、窗口）；获得先进集体和个人共计 24 个，其中国家级

4 个、省部级 7 个、地市级 13 个；获得其他荣誉 55 个，其中

国家级 3 个、省部级 21 个、地市级 31 个。


